


附件

泰安市村（社区）证明盖章类事项清单

	序号
	证明材料名称
	要求开具单位
	用途
	备注

	1
	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市（县级）民政局、市（县级）卫生计生委（局）、市（县级）司法局
	市县民政局用于居民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低保边缘户）、三无人员保障、社会救助、农村五保供养、慈善救助、抚恤优待、灾害救助、灾情报送；市卫生计生委用于居民申请分期缴纳社会抚养费；市县司法局用于居民申请法律援助
	协同相关业务部门调查核实

	2
	收养登记相关证明
	市（县级）民政局
	收养登记
	

	3
	低保及其他社会救助类审查意见
	市（县级）民政局
	民政局用于救助申请过程中的家庭状况审查
	

	4
	婚姻关系证明
	市（县级）民政局
	补领婚姻登记证、补办结婚登记（当事人在婚姻档案保管部门查找不到婚姻档案或系1994年2月1日前存在事实婚姻关系，需补领、补办婚姻登记的）
	协同相关业务部门调查核实

	5
	现役军人入伍前常住户口所在地证明
	市（县级）民政局
	现役军人婚姻登记（男女双方均非本地户口，选择在军人一方入伍前户口原籍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的）
	

	6
	计划生育状况证明
	市（县级）卫生计生委（局）
	办理生育登记、计划生育管理关系迁移、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再生育审批；计划生育家庭城镇奖励扶助；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病残儿医学鉴定；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
	

	7
	住所（经营场所）证明
	市工商局、县级市场监管局
	依法登记住所（经营场所备案），公示企业法定的送达地、确定企业司法和行政管辖地；明确企业实际从事生产、销售、仓储、服务等经营活动的所在地
	应提交购房合同及住房一年以上水、电、物业费相关单据

	8
	申请保障性住房相关证明
	市（县级）房管局
	保障性住房准入资格审核
	协同相关业务部门调查核实

	9
	农村承包经营权变更事项证明
	市（县级）农业局
	办理户主、田块变更
	

	10
	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人员领取资格协查表
	市（县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验证
	

	11
	亲属关系证明
	市（县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办理养老保险关系注销手续；领取丧葬抚恤金
	协同相关业务部门调查核实

	12
	监护人证明
	市（县级）残联
	用于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办理残疾证
	

	13
	助残证明
	市（县级）残联
	居民办理残疾人救助、康复、托养所需要的证明
	

	14
	农村地区户口分户、村委会确认户内人员同意分户的协议
	市（县级）公安局
	农村地区户口分户
	

	15
	无职业证明
	市（县级）司法局
	申请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登记
	

	16
	社区矫正调查评估证明
	市（县级）司法局
	根据被调查人的经常居住地、邻里表现，犯罪行为对社区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是否严重，是否同意在社区服刑等做出具体证明材料
	






